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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投、转换业务的公告

� � � �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和讯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14

年

2

月

26

日起

，

和讯开始代理销售华安创新证

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01

）、

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

码

：

040002

）、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03

、

B

类

：

041003

）、

华安宝利

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04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05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07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08

）、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09

、

B

类

：

040010

）、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11

）、

华安

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12

、

B

类

：

040013

）、

华安动态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15

）、

华安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180

）、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16

）、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190

）、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19

）、

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20

）、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22

、

B

类

：

040023

）、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25

）、

华安

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26

）、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28

、

B

类

：

040029

、

集中申购代码

：

040027

）、

华安月安鑫短

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33

、

B

类

：

040034

、

集中申购代码

：

040032

）、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30

、

B

类

：

040031

）、

华安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35

）、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

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38

、

B

类

：

040039

）、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

码

：

040018

）、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40021

）、

华安安心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36

、

B

类

：

040037

）、

华安

7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42

、

B

类

：

040043

）、

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

基金代码

：

040045

）、

华安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40040

、

C

类

：

040041

）、

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072

）、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00149

、

C

类

：

000150

）、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00216

、

C

类

：

000217

）、

华安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

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

：

000312

、

C

类

：

000313

）、

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

基金代码

：

000227

）、

华安生态优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294

）、

华安纳

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人民币份额

）（

基金代码

：

040046

）。

投资者可到和讯指定

的柜面

、

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及其他业务

。

办理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及申购相关业务时

，

使用的基金

代码为

040027

；

办理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时

，

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040028

（

A

类

）、

040029

（

B

类

）。

办理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及申购相关业务时

，

使用的

基金代码为

040032

；

办理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时

，

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040033

（

A

类

）、

040034

（

B

类

）。

同时

，

自

2014

年

2

月

26

日起

，

投资者可到和讯指定的柜面

、

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

的定投

、

转换等业务

。

具体参见对应基金最新招募说明书

、

基金合同及相关公告

。

一

、

基金转换费用

1

、

基金转换费用包括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和转出基金赎回费两部分

。

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

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

1

）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

转

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

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

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

；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或等于转入

基金的申购费的

，

补差费为零

。

（

2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

2

、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

注

：

转入份

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具体基金的费率参见基金最新招募说明

书

、

基金合同及本公司相关公告

。

二

、

重要提示

1

、

本公司保留对本业务的最终解释权

。

2

、

投资者欲了解本业务相关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更新的

《

招募说明书

》

及本公司相关公告

。

三

、

咨询办法

1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920-0022

网址

：

http://licaike.hexun.com/

2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50099

网址

：

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

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增加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 � � �

一

、

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起

，

上述代销机构将代理

长盛航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535

）

的销售业务

。

二

、

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起

，

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指定网点进行长盛航

天海工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

认购及其他业务

。

三

、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

询

：

1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客服热线

：

95597

公司网址

：

www.htsc.com.cn

2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客服热线

：

010-58568118

公司网址

：

www.hrsec.com.cn

3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2666

（

免长途通话费用

）

010-62350088

（

北京

）

公司网址

：

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

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

本基金以

1

元初始面值开展基金募集

，

在市

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

，

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

面值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公告编号:2014-009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８７２

，

４２１

，

８５２．６９ ６９５

，

９５０

，

４３４．８０ １６９．０５％

营业利润

１

，

７６０

，

１７７．８６ ４６

，

２９７

，

０３２．６１ －９６．２０％

利润总额

２４

，

４９４

，

０２０．６３ ４５

，

４２０

，

１７３．４３ －４６．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

，

６２２

，

５８４．３０ ２０

，

４０７

，

２８１．４２ ３０．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７ ０．０５ ４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１７％ ３．３３％ ０．８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９１１

，

８９３

，

２４８．０３ １

，

９５０

，

０１１

，

７７５．０７ －１．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６５３

，

２３５

，

０８６．４３ ６２４

，

４４０

，

６３６．３９ ４．６１％

股 本

４０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１．６０ １．５３ ４．６１％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３

年销售收入比

２０１２

年同期增长

１６９．０５％

，

主要是公司大宗商品贸易

（

电解铜

、

塑料米

、

棉纱

、

锌锭

）

销售收入增加

１３０

，

７５７．８７

万元所致

。

２

、

公司与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９７．８８％

的股权转让给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７０３５．９６

万

元

。

公司将持有景德镇国韵青瓷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股权转让产生投资收益

２２０．６２

万元

。

３

、

公司完成收购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因该公司股权

收购完成后对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完善配套设施

，

２０１３

年度未正式生产

；

根

据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约定

，

原股东承诺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业绩未达到

，

已确认补

偿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列入营业外收入

。

４

、

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初步评估

，

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

限公司投资性房地产

（

扣除所得税后

）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９５６

万元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布

《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对

２０１３

年度

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５００

万

元

～３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

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4—010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

记等事宜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确认

，

公司完成

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

的公告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

１２６．７

万股

，

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由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２４

，

１２６．７

万元

，

公司据此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

近日

，

公司完成了上述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涉及的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增加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具体变更事项

如下

：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４

，

１２６．７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４

，

１２６．７

万元

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

特此公告

。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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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4 年

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董

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在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６

号公司会议

室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

。

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形

式召开

，

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其中董事林健华

、

施雪松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陆挺先生主持

，

本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会

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

鉴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已完成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同意公司在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陆挺先生与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签订

《

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

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与本决议于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

二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４３

号文核准

，

金轮股份首次公开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发行新股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公司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发行价格

７．１８

元

，

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

总额

２１９

，

７０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３７

，

８２５

，

９４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１

，

８８２

，

０６０．００

元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１００４２

号

《

验资报

告

》。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

，

预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

，

闲置资金约为

９

，

１８８

万元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

，

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公司计划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偿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

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约

４５０

万元

。

此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将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与本决议于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

三

）《

关于修订公司上市后实施的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

公司的总股本由

１０

，

３５０

万股增至

１３

，

４１０

万股

，

公司

的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３５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３

，

４１０

万元

。

依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由董事会根据本次实际发行结果

，

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

（

具体情况见附表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决议于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

四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与本决议于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

五

）《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壹仟叁

佰万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六

）《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伍佰万

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三

、

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9�日

附表

：

序号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三条

公司于 【】年 【】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股，于【】年【】月【】日在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６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４１０

万元。

３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万股 ，均为普通股 。其

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万股 ，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为【】万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

，

４１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其中 ，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１０

，

０５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为

３

，

３６０

万股 。

４

第一百八十二条

公司指定【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

露信息的媒体。

公司指定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为刊登公司公告和

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５

第一百八十六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 ，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 【】报上

公告。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

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报上公告。

６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 必须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

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媒体报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

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７

第一百九十四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

权人 ，并于

６０

日内在 【】报上公告 。债权人

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向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 ，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

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

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 ，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

人进行清偿 。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６０

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报上公告 。债权人

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并

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

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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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６

日以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６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其中监事葛晶平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

会

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福和主持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监事会认为

：

公司运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

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

２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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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４３

号

”《

关于核准金轮科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公司实际已发行新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

股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发

行价格为

７．１８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９

，

７０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

应扣除承销费

、

保

荐费用

２６

，

９２３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其中前期已支付承销费

、

保荐费用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本期费用人民币

２５

，

９２３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０

，

９０２

，

９４０．００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１

，

８８２

，

０６０．００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１００４２

号

《

验

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方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

根据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依据实际情况

，

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门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用于存放和管理全部募集资金

。

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或

“

保荐机

构

”）

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签订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主要约定内容如下

：

一

、

公司已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

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５０３２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０５１８６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专户余额为

１９

，

３７８．５０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４

，

０００

吨金属针布

、

１０

，

０００

套盖板针布

、

２５

，

０００

条带条针布及

５０

，

０００

根固定盖板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９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存期

７

天

。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的募集资金专户进

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民生证券

。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

二

、

公司与专户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

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民生证券应当依据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订的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履

行其督导职责

，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专户

开户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民生证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定期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杰

、

谢崇远可以随时到专户开户

银行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

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

；

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专户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５

日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民生证券

。

专

户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９００

万元

（

按照孰

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

）

的

，

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开户银行

，

同时按协议的要求向公司

、

专户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

议的效力

。

八

、

专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按协议约定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

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

有权或民生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协议自公司

、

专户开户银行

、

民生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民生证券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

十

、

本协议一式八份

，

公司

、

专户开户银行

、

民生证券三方各持一份

，

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

、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

其余留公司备用

。

备查文件

：

１

、《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２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特此公告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722� � � �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2014-010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

闲置募集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４３

号文核准

，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３

，

３６０

万股

，

其中新股发行

３

，

０６０

万股

，

公司股东公开

发售股份

３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１８

元

，

减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３７

，

８２５

，

９４０．００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１

，

８８２

，

０６０．００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已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１００４２

号

《

验资报告

》

确认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

，

预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

，

闲置资金约为

９

，

１８８

万元

。

三

、

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审议

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董事会决定将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

此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将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

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约

４５０

万元

。

为确保按时归还前述募集

资金

，

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

公司承诺

：

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

，

金轮股份未曾使用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

不存在未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情形

，

公

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

四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

，

节省公司财务费用

，

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

此次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期限为不超

过

１２

个月

（

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开始计算

），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内容及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

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同意公司使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

五

、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运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

规定

，

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六

、

保荐机构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

关于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

》，

经审慎核查

，

民生证券认为

：

１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

，

节约了财务费用

，

满足了公司发展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２

、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完备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已经审

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

，

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

３

、

金轮股份未曾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不存在未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情形

，

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

并承诺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

理有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披露

。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

综上

，

民生证券认为金轮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履行了

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等有关规定

，

同时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民生证券同意金轮股份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

４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9�日

证券代码：600283� � �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14-005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挂牌转让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交易概述

公司五届九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挂牌转

让控股子公司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

牌方式转让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水利置业

"

）

51%

股权

，

具体事宜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临

2013-040

、

041

和

2014-001

号公告

。

公司将水利置业

51%

股权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至

2014

年

2

月

18

日期间在浙江产

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交所

"

）

进行公开挂牌

，

根据挂牌结果

，

2014

年

2

月

19

日公司与北京元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元润

"

）

签署相关协议

，

股权转让价

格为

1

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也未达到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北京元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

6

区

305-301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南

注册资本

：

5008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经济贸

易咨询

；

技术推广服务

；

企业策划

；

企业管理

；

组织文化艺术活动

；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

会

议服务

；

市场调查

。

成立日期

：

2013

年

11

月

6

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北京元润资产总额

5,008

万元

，

净资产额

5,008

万元

。

自然人股

东陈南

：

男

，

1977

年

5

月

24

日出生

，

汉族

，

身份证号

：

120103197705243234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详见

2013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

关于挂牌转让控股子

公司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

》。

四

、

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

一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主要内容

协议主体

：

转让方是本公司

，

受让方是北京元润

1

、

协议双方同意

，

根据浙交所公开挂牌结果

，

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壹

万元整

（

￥10,000.00

）。

2

、

受让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后

10

日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壹万元整

（

￥10,000.00

）

到浙交所指定账户

，

并同意浙交所在转让方按协议有关条款约定办理股权

过户后支付给转让方

。

3

、

关于水利置业对外借款的约定

。

截至本协议签订日止

，

水利置业应付转让方的借

款为人民币肆亿叁仟万元

（

￥430,000,000.00

）。

（

1

）

在本协议签订之后

10

日内

，

受让方同意支付人民币壹亿元整

（

￥100,000,000.00

）

到浙交所指定账户作为股权转让后首期代水利置业偿还的转让方借款

。

（

2

）

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前

，

水利置业归还转让方第二笔借款人民币壹亿陆仟伍

佰万元整

（

￥165,000,000.00

）；

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

水利置业归还转让方第三笔借

款人民币壹亿陆仟伍佰万元整

（

￥165,000,000.00

）；

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

水利置业

还清转让方借款人民币肆亿叁仟万元整

（

￥430,000,000.00

）。

水利置业逾期支付上述借

款

，

按实际逾期额支付转让方每日

0.65‰

的滞纳金

。

如水利置业自有资金不能按上述约

定支付转让方借款本金

，

受让方承诺通过筹资借款给水利置业以归还转让方的方式解

决

，

并对水利置业归还转让方上述借款本金及滞纳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

3

）

截至本协议签订日止

，

转让方为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的对外借款提供了信用担

保

，

担保的借款本金为人民币伍亿壹仟伍佰零柒万玖仟肆佰叁拾捌元伍分

（

￥515,079,

438.05

）。

因借款尚未到期

，

转让方承诺对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各笔借款继续提供担保至

每笔借款的到期日止

，

到期后不再提供担保

。

受让方承诺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按要求的

最迟还款日之前归还相关借款本息

，

归还借款本息的同时解除转让方对相关借款的担

保

。

如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资金不足

，

受让方承诺通过筹资借款给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

归还前述各笔借款的方式解决

。

4

、

股权变更登记

：

受让方按有关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首期还款后

，

转让方应配合

受让方办理水利置业的工商股权变更登记

，

受让方应在

10

日内完成工商股权变更手续

。

5

、

股权质押

：

受让方同意在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归还全部对外借款

（

含转让方借款

）

并解除转让方全部担保之前

，

将所持有的水利置业

51%

股权质押给转让方

，

为水利置业

及其子公司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提供担保

，

股权质押协议另行签订并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

分

。

6

、

其他约定

：

（

1

）

在转让方借款本息未全部收回

、

担保义务未全部解除前

，

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的

公章

、

财务专用章

、

合同章等印鉴由转让方派专人与受让方共同管控

，

并建立相应共管制

度

。

（

2

）

因水利置业项目麒麟山庄已在建设过程中

，

转让方承诺挂牌期间提供给受

让方所有前期

、

工程资料是真实的

，

受让方已通过必要程序对水利置业项目麒麟山庄

工程情况进行了解

。

双方确定

：

麒麟山庄项目已签订未结清全款的工程及设计类合同

（

指本协议签订之前已签的工程及设计类合同

）

合计人民币

49,765.15

万元

（

包括工程

变更预估价为

5,846.57

万元

），

其中

：

已付款合计

30,539.29

万元

，

未付款合计

19,

225.86

万元

。

后续上述合同实施中

，

前述所指未付款的实际决算总额未超过人民币

22,675.86

万元

（

即

19,225.86

万元加上

2.3

亿元

*15%

）

时

，

由受让方承担

；

如超过

22,

675.86

万元

，

转让方承担在超出金额

2,300

万范围内的部分

，

其它仍由受让方承担

。

本

协议签订之后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因新增合同

、

设计变更等增加的相关支出不计入

前述所指实际决算总额

。

本协议所指未付款的实际决算总额由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

方有资质机构做出审计鉴定

。

（

3

）

浙江锦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与临安天泓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定的物业用房买卖意向协议

，

有关此协议的后续执行问题

，

转让方承诺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牵头处理完成

；

浙江锦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尚有

1%

的股权被质押

，

转让方承诺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协助水利置业解除质押

。

解决以上事项产生的相关

费用由转让方协商水利置业其他股东解决

。

（

4

）

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的现有人员中转让方的委派人员由转让方妥善安排并承

担相应费用

，

剩余人员由水利置业按经营需要自行安排

。

7

、

违约责任

：

本协议签订后

，

各方均应严格履行

，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

，

未经与对方协商一致

，

任何

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

。

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的

，

应达成书面协议

。

一方擅自解除

或未履行本协议的

，

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约

，

并要求违约方按本协议签订时水

利置业向转让方借款总额的

20%

支付违约金给守约方

，

并赔偿守约方经济损失

。

转让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有关条款履行

，

视作转让方违约

；

受让方

、

水利置业及其子公

司未按约定时间归还转让方的借款

、

未按约定时间解除转让方对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责任视为受让方违约

。

违约方按本协议签订时水利置业向转让方借款总额的

20%

支付违约金给守约方

，

并赔偿守约方经济损失

，

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

（

二

）《

股权质押协议

》

的主要内容

鉴于双方已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以下称

"

主合同

"

），

为履

行

"

主合同

"

条款中水利置业归还转让方的借款本息和解除转让方对水利置业及其子公

司信用担保的约定

，

受让方承诺将其合法持有的水利置业

51%

的股权全部质押予转让

方

。

1

、

质押担保的范围为

：（

1

）

"

主合同

"

约定之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对转让方借款本息

的偿还义务

；（

2

）

"

主合同

"

约定之解除转让方对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对外借款的担保义

务

。

2

、

质押权实现

：

如受让方违反本协议

，

则转让方有权依法处置质押股权

。

3

、

质押权终止

：

本协议双方确认并同意

，

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

则本协议项下质押权

终止

： （

1

）

若受让方业已按照主合同的约定

，

履行了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对转让方借款

本息的偿还义务

，

并解除转让方对水利置业及其子公司对外借款的担保义务

，

则本协议

项下质押权终止

，

同时转让方应协助受让方办理质押撤销登记

；（

?2

）

若受让方另行向转

让方提供了等值的担保

，

并办理完毕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

则本协议项下质押权终止

，

同时

转让方应协助受让方办理质押撤销登记

。

五

、

公司出售上述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发展和做大做强水务主业

，

回笼资金

，

有利

于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担保风险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水利置业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

公司对水利置业的有关债权和尚未解除的担保解决措施见上述有关转让协议的

主要内容

。

经公司财务部预测

，

该项交易为公司贡献收益

6300

万元左右

，

具体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为准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股权转让协议

》；

3

、《

股权质押协议

》；

4

、

北京元润营业执照复印件

。

特此公告

。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300381� � � � �证券简称:溢多利 公告编号:2014-003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加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

（

证券简称

：

溢多利

；

证券代码

：

３００３８１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６４

号

”

文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４５

万股

，

其中发行新股数量

：

６８０

万股

；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

４６５

万股

。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７．８８

元

，

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８

，

９５８．４０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２

，

３２４．８４

万元

，

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１６

，

６３３．５６

万元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

出具了瑞华验字

［

２０１４

］

４００３０００１

号

《

验资报告

》。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湾支行

、

厦门国

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

以下统称

“

专户银行

”）

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

以下统称

“

协议

”），

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公司已在上述二家专户银行分别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

户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到位资金（万元）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南湾

支行

４４－３５８３０１０４００１８７１５

１

、溢多利（珠海）酶制剂生产基地技改项目

２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５

，

２１１．２４

２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９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４９２１

１

、内蒙古溢多利年产

２０

，

０００

吨酶制剂项目 （第

二期工程）

２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二

、

公司

、

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

付结算办法

》、《

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民生证券应当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

。

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民生证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定期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刚

、

陆文昶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

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专户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

料

。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专户银行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民生证券

。

专户银行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

按照孰低

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之间确定

）

的

，

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

式通知民生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

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专户银行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或民生证券可以

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自公司

、

专户银行

、

民生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民生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

。

特此公告

。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21日


